
2 019 年 6 月 2 4 日  

討論文件  
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 

為更有效率地處理案件，包括與免遣返聲請有關的案件  

而對《高等法院條例》（第 4 章）作出的修訂建議 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為更有效率地處理案件，包
括與免遣返聲請有關的案件而對《高等法院條例》（“《第 4

章》”）作出的修訂建議。具體而言，修訂建議旨在  –  
 
 ( a )  擴大使用由 2 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（“上訴

庭”），以裁定針對原訟法庭（“原訟庭”）拒絕
批予或在有條款施加的情況下批予司法覆核許
可而提出的上訴；  

 
 ( b )  讓 2 名法官組成的上訴庭 1審理的不同類型的

法律程序的訴訟各方，在 2 名法官組成的上訴
庭無法達成一致決定的情況下，可申請在 3 名
法官組成的上訴庭 2就案件重新進行爭辯；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由2名上訴庭法官組成的上訴庭 
 
2  由非偶數且不少於3名上訴庭法官組成的上訴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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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 )  整體上精簡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許可申請程
序；以及  

 
 ( d )  引入關於法官書面處理案件的權力的其他技術

性修訂。  
 
 
 
背景  
 
2 .  近年，民事案件量大幅上升，尤以源於免遣返聲請
的司法覆核案件為甚；因而對司法機構的工作量，特別是由原
訟庭和上訴庭組成的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工作量，帶來了巨
大的壓力。有關 2 016 至 2 018 年免遣返聲請對高等法院及終
審法院在工作上帶來的影響的統計數字載列於附件。  
 
3 .  為確保所有案件（不論是否與免遣返聲請有關）都
能夠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速得到有效的處理，司法機構
對在高等法院進行法律訴訟的若干程序已作出檢討，以助應對
急增的案件量。經詳細考慮後，我們建議在若干範疇對《第 4

章》作出修訂；詳情闡述如下。  
 
 
修訂建議  
 
擴大使用 2 名法官組成的上訴庭，以裁定針對原訟庭拒絕批予
或在有條款施加的情況下批予司法覆核許可而提出的上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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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現時，任何司法覆核申請，包括與免遣返聲請有關
的司法覆核申請，均須先取得原訟庭的許可。根據《高等法院
規則》（“《第 4A 章》”）第 5 3 號命令第 3 (4 )條規則，若司法
覆核許可申請遭一名原訟庭法官拒准，或在有條款施加的情況
下獲批予（“關於第 53 號第 3 (4 )條規則的命令”），申請人可針
對該關於第 5 3 號第 3 (4 )條規則的命令向上訴庭提出上訴。  
 
5 .  根據第《第 4 章》第 34 B (2 )條，上訴庭在行使民事
司法管轄權時，如由非偶數且不少於 3 名上訴庭法官組成（即
“3 名法官的上訴庭”），即屬妥為組成。然而，《第 4 章》第
3 4 B( 4 )條訂明，就聆訊或裁定若干民事事宜而言，上訴庭若由
2 名上訴庭法官組成，即屬妥為組成。該等民事事宜包括針對
非正審命令或非正審判決的上訴、上訴許可申請（但向終審法
院上訴的許可申請除外）、有關各方透過已存檔同意書同意由
2 名法官的上訴庭聆訊及裁定的上訴等。由於針對關於第 53 號
第 3 (4 )條規則的命令而提出的上訴不屬該等事宜，故須由 3 名
法官的上訴庭聆訊。  
 
6 .  司法機構認為現時容許若干非正審事宜由 2 名法官
的上訴庭裁定這安排的好處可適用於針對關於第 5 3 號第 3 (4 )

條規則的命令而提出的上訴，從而加快該等上訴的聆訊和裁
定。為此，司法機構建議對《第 4 章》第 34 B (4 )條作出相關
修訂。我們預計此建議推行後，從排期的角度而言，對比 3 名
法官的上訴庭，案件在 2 名法官的上訴庭一般可較快進展至聆
訊。再者，根據現行安排，即使就關於第 5 3 號第 3 ( 4 )條規則
的命令而向上訴庭提出的上訴是由 3 名法官的上訴庭審理，該
實質司法覆核的申請仍須得到 3 名法官中至少 2 名法官裁定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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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人勝訴才可繼續。司法機構的建議不會改變此規定。假如 2

名法官的上訴庭未能達成一致裁定，根據現時的《第 4 章》第
3 4 B( 5 )條，申請人可提出申請，在 3 名法官的上訴庭就案件重
新進行爭辯。本文的建議落實後，此機制仍會繼續適用。   
 
讓2名法官組成的上訴庭審理的不同類型的法律程序的訴訟各
方，在2名法官組成的上訴庭無法達成一致決定的情況下，可
申請在3名法官組成的上訴庭就案件重新進行爭辯  
 
7 .  如 2 名法官的上訴庭在聆訊《第 4 章》第 3 4B ( 4 )條
所訂明的民事上訴時無法達成一致決定，根據《第 4 章》第
3 4 B( 5 )條的規定，上訴各方可申請在由非偶數且不少於 3 名上
訴庭法官組成的上訴庭就案件重新進行爭辯。然而，此機制目
前僅涵蓋“上訴 3”。因此，司法機構建議藉此機會修訂《第 4

章》第 3 4 B (5 )條，以擴闊第 ( 5 )款的適用範圍，使之涵蓋《第
4 章》第 3 4 B(4 )條所訂明的所有訟案和事宜，即包括第
3 4 B( 4 ) ( a a )條所指的上訴許可申請（如我們在上文第 6 段所建
議的修訂般修訂）和《第 4 章》第 34 B (4 ) ( ab )條所指關於在上
訴庭席前待決的訟案或事宜的非正審申請。  
 
整體上精簡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許可申請程序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根據《第 4 章》第 2 條對“上訴”所界定的定義，“上訴” 在“向行使民事司法管轄
權的上訴法庭提出的上訴的情況而言，包括—— 
(a) 要求重新審訊的申請；及 

(b) 要求將曾由陪審團審訊的原訟法庭的訟案或事宜的裁決、裁斷或判決作廢或
將有爭論點曾由陪審團審訊的此等訟案或事宜的裁決、裁斷或判決作廢的申
請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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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現時，終審法院不得受理任何上訴，除非上訴法庭
或終審法院已給予上訴許可 4。根據《終審法院條例》《“第
4 84 章”》第 2 2 (1 ) (b )條，如上訴涉及的問題具有重大廣泛的
或關乎公眾的重要性，或因其他理由，以致應交由終審法院裁
決，就可向上訴庭（或終審法院）申請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
許可。在上訴庭方面，《第 4 章》第 3 4 B (4 ) ( aa )條訂明，向上
訴庭提出上訴的許可申請，可由 2 名法官的上訴庭聆訊，向終
審法院提出上訴的許可申請則須由 3 名法官的上訴庭聆訊或裁
定。就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許可申請聆訊而言，若實質民事
上訴的決定是由 2 名法官的上訴庭聆訊或裁定，而在聆訊向終
審法院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時，上訴庭的組成必須加入第三名
法官的要求將無可避免地延長案件最終完結前的法律程序。原
因是第三名法官之前從沒有參與裁定現受質疑的上訴，因此對
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許可申請作出考慮前，該法官將必需時
掌握案件的事實詳情和理據。  
 
9 .  為確保民事案件的聆訊，包括免遣返聲請或其他民
事事宜的司法覆核聆訊可迅速而有效率地進行，司法機構建議
對《第 4 章》第 3 4 B( 4 ) ( a a )條作出修訂，以精簡有關的許可申
請程序，以致假如某實質民事上訴的決定是由 2 名法官的上訴
庭作出，則針對源於同一訟案的事宜而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
許可申請亦可交由 2 名法官的上訴庭聆訊，從而免除了物色第
三名法官組成 3 名法官的上訴庭的需要。另一方面，考慮到只
挑選 2 名法官在實際操作和公平方面可能出現的問題，尤其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》《第484章》第23(1)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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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意見不一致的案件，如實質上訴是由 3 名法官的上訴庭聆
訊，  其後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許可申請仍會繼續由 3 名法
官的上訴庭聆訊。  
 
1 0 .  此項修訂建議並不影響申請人按《第 4 84 章》第 I I

部的相關條文就有關上訴許可行使向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重新
提出申請的權利。  
 
引入關於法官書面處理案件的權力的其他技術性修訂  
  
11 .  根據《第4章》第5 ( 2 )條，原訟庭法官“可”應終審法
院首席法官之請，以上訴庭額外法官的身分“進行聆訊”。而依
據《第4章》第4 (2 )條，若原訟庭的事務有需要，上訴庭法官
亦“可”在原訟庭“開庭”和聆訊案件。《第4章》的相關條文訂
明，在上訴庭“進行聆訊”的原訟庭法官和在原訟庭“進行聆訊”

的上訴庭法官，均分別擁有所在法庭級別法官的一切司法管轄
權、權力及特權。  
 
1 2 .  相關條文内使用“可開庭”或“可…進行聆訊”的表
述，在對於該額外法官是否僅限於身在法庭内進行聆訊時才可
行使審判權，以及是否可以行使審判權以書面方式處理案件的
問題上，或許有欠清晰。雖然司法機構認爲現有的相關條文應
該不會構成問題，但我們建議藉此機會修訂《第4章》第4 (2 )

和第5 (2 )條，以釐清及闡明如案件無需進行口頭聆訊，原訟庭
法官有權根據書面材料作出裁決，不需於上訴庭實地現身開
庭。在原訟庭“進行聆訊”的上訴庭法官情況亦然。此與司法機
構推動更普遍地以書面方式處理案件（尤其是非正審事宜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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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做法一致。書面處理案件可促進更佳的案件管理，更可免
卻訴訟各方出庭的需要。  
 
 
預期效益   
 
1 3 .  整體而言，上述修訂建議可使案件的處理，包括涉
及免遣返聲請司法覆核的處理更為便捷。假如有更多案件由 2

名而非 3 名法官組成的上訴庭聆訊，這將可提升調配司法人手
處理其他法庭案件的靈活性，從而讓司法資源得到最妥善的運
用。此外，釐清額外原訟庭法官或上訴庭法官可書面處理案件
的權力，將有助進一步加强司法機構鼓勵在合適情況下透過書
面方式公正、迅速及合乎經濟原則地處理法律程序以達致提高
案件處理效率的意向。  
 
 
諮詢  
 
1 4 .  司法機構已邀請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等法律專
業團體，以及其他的法庭使用者和持份者，就建議的程序修訂
發表意見。我們會因應他們的回饋及各委員的意見，完善我們
載於上文第4至1 2段的建議。    
 
 
未來路向  
 
1 5 .  律政司不時向立法會提交《成文法（雜項規定）條
例草案》，就不同範疇的成文法則提出修訂建議，以更新或改
善現有法例。基於建議的修訂性質簡單直接，視乎各委員的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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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及上文第1 4段所述的諮詢結果，司法機構建議於律政司下回
提交的《成文法（雜項規定）條例草案》中納入對《第4章》
的修訂建議，以盡快推展有關的修訂。     
 
 
徵詢意見   
 
1 6 .  請各委員就上文第4至12段所述對《第4章》的修訂
建議發表意見。    
 
 
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 

2 019年6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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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入稟不同級別法院的  

免遣返聲請案件統計數字  
 

法院  

級別  
案件類別  2 016  2 017  2 018  

高等法院
原訟法庭  

司法覆核
許可申請  

總數  2 28  
 

1 , 14 6  
 

3 , 01 4  
 

( a )  免遣返聲請  6 0  
 

1 , 00 6  
 

2 , 85 1  
 

( b )  非免遣反聲請  1 68  
 

1 40  
 

1 63  
 

高等法院
上訴法庭  

民事上訴  總數  2 46  
 

2 98  
 

611  
 

( a )  免遣返聲請  1  
 

2 6  
 

3 93  
 

( b )  非免遣返聲請  2 45  
 

2 72  
 

2 18  
 

終審法院  許可申請
（民事）  

總數  6 8  
 

4 7  
 

1 27  
 

( a )  免遣返聲請  0  
 

0  
 

6 5  
 

( b )  非免遣返聲請  6 8  
 

4 7  
 

6 2  
 

 




